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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志志收收養養與與性性別別平平等等  

王慧琦 

壹、前言 

「收養」(adoption)即俗稱的領養，在

社會工作對兒童的專業服務中，收養屬替

代性服務(substitutive service)，指在家庭功

能完全破壞後，為兒童尋找一替代家庭的

永續規畫（陳麗蘭，2013）。由於民法第三

章有關收養父母的規定，並未明定單身及

同性戀者不具收養要件，因此在臺灣，雖

然同性婚姻尚未完成立法，同性伴侶不能

共同收養小孩，但是單身收養（無論是異

性戀或同志）是被許可的，也就是說，在

臺灣，一個各方面條件合適、準備良好的

同志，是可能在隱瞞自己的性取向或是出

櫃狀態下透過合法程序收養子女的。而在

實際運作上，由於收養本身需經一連串嚴

謹過程與社工專業考量，審慎評估收養人

的各項條件，以能符合孩童最佳利益為原

則，最後能通過社工收出養評估、試養階

段與法院裁准的，始能正式收養子女；因

此，以運作層面看來，不管是夫妻收養或

是單身收養（同志收養），從收養申請到完

成法律程序的歷程並未有所不同，然而，

同志收養是否牽涉到性別平等的議題，卻

仍是在當中可以加以探討的。在本文中，

首先將藉由相關文獻的整理釐清性別平等

的涵義並說明同志收養的考量，其次，將

探討同志收養是否為一性別平等的議題，

最後，將嘗試思考性別平等在同志收養中

如何落實。 

貳、性別平等的涵義 

性別平等，意指國家對於條件相同的

國民，應予相同的對待，禁止在欠缺合理

理由下，僅憑男女性別或性傾向之差異而

予以差別對待（周宗憲，2010）。「性別」

的意涵較「男女」廣泛，性別的概念是除

男女外，尚包括同性（男男、女女）及其

他可能性（跨性別），因此，「性別平等」

一詞較「男女平等」更為妥適。我國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明定「國家應…消

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因此，在憲法的保障下，人民有權利受到

國家的平等對待，不因性別因素而減損其

尊嚴價值。也就是說，在我國，任何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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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恣意以性別因素對他人產生差別對待，

侵害其性別平等權及人性尊嚴，也因此，

我國分別從教育、職場、家庭生活、社會

生活的面向透過相關立法來實踐性別平等

的憲法義務，如「性別平等教育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以及民

法條文中有關「冠姓」、「子女姓氏」、「未

成年子女住所、特有財產管理」、「夫妻財

產管理」、「夫妻離婚後子女監護權歸屬」

等的相關修正。行政院於 2011 年提出「黃

金十年，國家願景」的治國理念，將「性

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落實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列為「公義社會」願景的施政主

軸之一，也揭櫫「性別平等」納為我國重

要政策主流的歷史舉措（賴韻琳、莊靜雯，

2012）；為凸顯政府的重視，行政院更在

2012 年正式成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做為中央政府統籌協調性別平等業務的專

責單位。 

參、同志收養及其考量 

一些美國及英國的長期實徵研究顯示

（Golombok, 2000; Tasker, 2005; Patterson, 
2005），在雙親家庭及同志家庭成長的孩子

，其社會適應（social adjustment）狀況的

差異極小（引自 Cocker & Allain, 2013）；
由於在臺灣幾乎沒有相關的實證研究，而

一般人也可能會對同志是否合適成為家長

產生質疑，即便如此，在多元平等的主張

下，同志收養在臺灣並未被摒除在外，事

實上，同志收養被列為單身收養的一環，「

單身收養」意指以單身的身分收養孩子，

就是在無婚姻關係狀態下收養孩子，由於

法律對單身收養並無特別規定（我國僅民

法規定收養人須長被收養人 20 歲以上），

因此單身收養（無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

在臺灣是被允許的。以下分別說明單身收

養的相關要項（衛福部兒童及少年收養資

訊中心，2014）： 

一、單身收養的辦理流程 

應民國 101 年 5 月 30 日實施之「兒童

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除親戚收養與

繼親收養外，收養無血緣關係之孩子必須

經由主管機關許可之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進行評估後，再由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協助媒合。機構在評估收養人時，較會

著重照顧人力、財務規劃、性別角色學習

等議題。另外，機構亦會參考出養人之出

養期待，許多出養人本身為單親家庭，因

為期待孩子可在雙親家庭中成長而出養，

故單身之收養人在機構等待媒合的時間相

對較長。 

二、準備時期各方面的評估 

收養人在準備申請收養時，應考量自

身狀況做各方面的評估： 

(一)評估收養動機 

為了有孩子陪伴？百年之後有人祭

祀？傳宗接代？還是想要體驗為人父母的

感覺？無論原因為何，收養人需思考清楚

要收養的原因，並重視承諾，收養是永久

(permanence)的舉措，照顧孩子是一輩子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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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擬定照顧計畫 

因應孩子的到來，白天的照顧者為保

母或親友應即早計畫。若要委託保母照

顧，建議透過保母系統找到有合格證照之

保母。另外，臨托資源也需儘早建立，並

協助孩子與臨托照顧者建立關係，避免臨

托時雙方不熟悉而產生照顧困擾。 

(三)財務規劃 

收養孩子後花費勢必會增加，因此財

務規劃就需要重新調整，如照顧費用、保

險、教育經費、退休計畫等皆然。萬一收

入不幸遭到中斷，是否有足夠的積蓄來維

持生活，一般建議在收養前應先進行妥善

之理財規劃。 

(四)監護規劃 

萬一無法親自照顧孩子到成年，可以

將孩子託付給誰的監護與照顧計畫，也需

事先擬定，並確定接手照顧者的協助意願。 
單身收養與雙親收養最大的不同，在

於單身只有單一性別的參與，並且若目前

身邊已有伴侶者，也需考量伴侶的意願與

想法。因此以下二點也是需預做評估的： 
1.關於性別角色 
單身收養由於只有單一親職，因此必

須考量孩子在親職角色與性別社會化學習

上之需要。 
2.關於伴侶 
收養雖不需要伴侶同意，但收養孩子

會影響兩人的生活，因此收養前與伴侶討

論收養一事是必要的，了解對方對收養的

想法，也協調出日後兩人的生活安排。 

三、同志收養需另考量的議題 

由於目前同志婚姻在臺灣尚未合法，

因此同志只能以單身身分提出收養申請。

同志可以選擇對機構隱瞞自己的同志身

分，然而仍要思考隱瞞的目的為何，因此，

以下幾點需加以考量：(一)是否要讓收出

養機構知道自己的同志身分？(二)若有伴

侶，伴侶的角色為何？會一起照顧孩子

嗎？(三)會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同志身分

嗎？如何讓孩子知道？ 

四、需協助孩子面對可能的問題 

(一)如何面對外人對於「單親家庭」「同志

家庭」之看法 

雖然現在社會日趨開放，但對「單親

家庭」恐仍有部份之標籤或刻板印象，而

恐怕「同志家庭」的負面批評與責難會更

多。為使孩子能適應及面對他人對於單親

家庭、同志家庭的看法，收養人必須先建

立自己面對這些負面批評的健康心態，並

能儘早與孩子討論他人的可能看法及如何

面對與因應。 

(二)如何協助孩子與伴侶相處 

單親家庭的孩子只有父或母，有時對

於父母的伴侶會有敵意，認為伴侶搶走了

自己的家長，這是另一個需協助孩子的議

題。 

五、著重其他家人的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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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是單身收養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資

源，家人的支持可以協助分擔教養壓力、

照顧責任…等，因此單身收養人應爭取家

人的認同與支持，以協助其能更妥善扮演

親職的角色。 

肆、同志收養與性別平等 

由於目前在臺灣並未承認同志婚姻的

合法性，因此本文並不談論同志「共同」

收養子女的議題，而以目前實際運作（即

在合法的「單身收養」基礎上），論述同志

收養與性別平等之間的關係。 
談到收養，就必須對於「兒童最佳利

益」做一說明。兒童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是世界各國在收養認可事

件中最高的指導原則，聯合國在 1989 年公

佈的兒童權利公約第 21 條即規定，「兒童

在收養關係中有權利得到照顧與保護，收

養應優先考慮兒童最佳利益」，該條文的原

則應為現今國際收養思潮之主流（黃義

成，2001）。我國「兒少權益保障法」第

15 條規定：「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

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

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

熟程度權衡其意見。」過去兒福法及兒少

法在決定兒童最佳利益時，明定應斟酌收

養人之人格、經濟能力、家庭狀況及以往

照顧或監護其他兒童之紀錄等，李明玉

（2008）綜合對國內外監護權中兒童最佳

利益的探討，將其考量歸納為：1.對兒童

本身：含兒童意願、身心理需求及情感依

附等；2.對父母本身：滿足兒童身心理需

求的能力和程度、保護教養兒童的意願及

態度等；3.與第三者關係：兒童與手足或

其他家人間情感連結狀況；4.照顧環境：

環境適當性及照顧關係的持續性。在我國

的收養程序中，法院對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的認定標準可歸納為：被收養人對收養

的意願、收養人的家庭經濟能力、收養人

的收養動機、試養的報告結果、收養機構

的調查訪視報告、收養人親屬的態度、被

收養人生父母的經濟能力及原家庭的經濟

狀況、親生父母的婚姻狀況等（林瑞成，

2003）。因此，若「兒童最佳利益」為收養

的最高指導原則，那麼我們就必須審視，

同志收養是否牴觸「兒童最佳利益」？或

者在實務運作中，是否可能以「兒童最佳

利益」之名，行性別歧視之實？ 

一、同志收養是否抵觸「兒童最佳利

益」？ 

民國九十六年桃園地院駁回聲請認可

收養事件，其特殊之處在於該案件之收養

人明確表達自己女同志身分，而桃園地院

的法官認為：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係透過日常生

活週遭人事物之模仿及學習一點一滴

養成人格，而雙親為兒童最親密接觸

者，兒童不論在性別認同、角色扮演、

角色定位、人格發展、情緒認知、群

我關係以及社會性處境，都容易受雙

親影響，把雙親當做榜樣……」（引自

林孝穎，2010） 

從法官的見解中，可瞭解其憂慮同

志、單身、不婚和未婚者均無法成為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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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職，法官顯然認為一夫一妻的家庭是

最理想的家庭型態，其能提供男性及女性

的行為模式，家庭結構較穩定，也較是孩

子能正常學習成長的環境；反之，同志身

分可能破壞原有的性別觀念，影響性別角

色的學習，同志的性取向會對兒童的成長

產生負面影響。 
但若以「兒童最佳利益」來考量，如

兒童權利公約認為重要的是「兒童在收養

關係中有權利得到照顧與保護」，那麼重點

便應放在收養人能否對孩子提供良好的照

顧與保護，兒童能否被合適的、能滿足其

生心需求並能提供良好環境的人收養，因

而收養人的性取向反倒是其次了。國外學

者 Andrew Koppelman 便主張，性傾向歧

視等同於性別歧視，單以同志的性傾向認

定同志不適於擔任父母，違反「兒童最佳

利益」的中立性，反而鞏固傳統性別刻版

印象，而重新強化父權體制（張宏誠，

2000）。 

二、實務運作中，是否可能以「兒童

最佳利益」之名，行性別歧視之

實？ 

性別歧視是指基於他人的性別差異而

非他人優缺點所造成的厭惡或是歧視，但

也可用來指稱任何因為性別所造成的差別

待遇（維基百科，2014）。在同志收養工作

的各個環節中，如果評估申請人的適任度

是以其「性取向」而非其「動機與能力」，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是一種性別歧視。要探

討這個議題，本文試圖從幾個實務運作的

關係對象來加以檢視： 

(一)裁定法官 

法官是最後裁定收養是否核可並生效

的專業人士，其所做的判定具有決定性影

響。在前述民國九十六年桃園地院駁回同

志收養人之申請前，早在民國九十年，嘉

義地院即曾作成裁定，核准全國首例變性

人收養子女之聲請（中時電子報，2001），
此則收養裁定的理由中，法官一筆帶過收

養人的變性身份，而將評估重點放在收養

人與生母間的經濟條件、家庭資源以及養

育意願等部分，但值得玩味的是，裁定中

也舉出『張○○雖經變性手術，但在人格

上已經完全顯露出女性的特質』，當這樣的

性別特質似乎可能成為加分的因素時，也

不免仍讓人聯想法官對於「適任父母」的

判斷仍可能受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 

學者陳昭如(2010)曾表示，法院在收

養裁定中，認為單身者、不婚或未婚者不

適宜收養子女，即使允許單身收養也擔憂

收養人無法提供子女「適當」的性別角色

認同或仿效對象等現象。當法院係將其對

於「最佳父母」的想像偷渡進了子女最佳

利益原則之中，而此一最佳父母的形象又

受到傳統倫理價值的影響而限於已婚異性

配偶之中，無疑對非此族類者以「異常」

視之（林宛樞，2013）。 
因此，對於希望透過收養建立家庭的

同志而言，「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常是收養

裁定的二面刃，裁定收養是否符合「兒童

最佳利益」的法官，確實會以兒童為優先

考量，但當其將收養人的「性取向」作為

質疑其為人父母的資格時，便可能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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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歧視之實。 

(二)社會工作者 

民國 101 年的新法實施後，幾乎所有

的收出養案件均須透過合法機構的評估與

媒合，當中機構的社會工作者即為最重要

的專業人員，負責執行各項複雜的收出養

業務。機構收出養的服務流程與服務項

目，會因不同機構而有些微差異；政府部

門雖嚴格要求社工員與服務人員的品質或

必要的服務內容（如會談、諮詢、家訪），

但非所有程序都要一致（朱立群，2012）。
以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其收養的申

請程序為：1.報名；2.收養人說明會；3.
書面資料審查；4.收養準備課程；5.家庭訪

視會談；6.收養資格審查會；7.媒親配對/
親職團體；8.試養三個月/親職團體；9.完
成法院收養程序；10.社工輔導一年結案；

11.後續關懷（勵馨基金會，2012）。一般

而言，從收養人開始報名到完成法院出養

程序，平均要一年半至二年的時間，長者

甚至可到三年（王慧琦，2013）。 
在這樣長期而複雜的工作中，機構社

工員理想上被賦予一個性別中立的角色與

申請的同志相處並做調查評估。收養評估

的家庭調查過程又可稱為「收養預估」，社

工員在此過程中決定『適合』的家庭和父

母，家庭也在過程中獲得收養認可（嚴之

翔，2012）。家庭調查本身具有雙重目的：

1.預估家庭的能力、知識和技巧，以確認

家庭是否有能力養育孩子；2.幫助家庭能

為他們自己做決定(Crea, Barth & Chinta-
palli, 2007)。國內辦理收出養的機構，大

多是在親職教育課程結束後，社工員才開

始進行家庭調查，以兒福聯盟為例，整個

調查過程至少須由社工員進行四次會談與

一次訪視（王慧琦，2013）。不可輕忽的是，

社工員所做出的評估報告將會在實務專家

學者所組成的「收養資格審查會」及法官

「收養裁定」的過程中產生重要而決定性

的影響。 
以九十六年桃園地院駁回同志收養申

請為例，社工員針對申請人的身心狀況、

經濟條件、親友資源、收養動機等方面提

出了評估建議報告，社工員認為收養人不

論內在、外在條件皆符合收養資格，只是

若允許收養，將可能產生「性別角色混亂

及稱謂定義上的混亂」，對女嬰帶來困擾和

衝擊。在社工員的評估公函做出的五點建

議最後指出： 
「綜合以上所述，社工員評估收養人

外在條件雖符合收養條件資格，但通過本

案被收養人可能將會面臨到性別角色及稱

謂定義上的混亂，對於被收養人或多或少

均會造成困擾及衝擊，然是否應認定通過

本收養案？仍尚建議法官依照兒童最佳利

益原則裁定之。」（家扶(96)臺童桃字第

0737 號函，2007） 
有關稱謂定義上的混亂，是由於收養

人與女嬰母親之間有姊妹血緣，社工員擔

心女嬰長大後，是該稱呼收養人為阿姨或

是稱呼媽媽，此部分的考量似乎有些多

餘，社工評估的重點仍應放在收養人是否

有動機與能力全心照顧女嬰、視如己出。

而在性別角色的混亂上，牽涉到的則是社

工員的價值與知識；左右個人性心理發展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206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的 影 響 力 ， 有 遺 傳 (heredity) 和 環 境

(environment)二個源頭，至於二者孰輕孰

重、一般稱為「先天—後天」(nature-nurture)
的爭議，在西方最早的哲學論著和整個現

代心理學發展史中，早已是爭論不休的狀

態。生物性發展強調性激素的角色，即在

母腹中已決定性別傾向與未來性別角色的

發展；而性別角色的學習與社會化，常用

的理論如「文化傳遞」、「社會學習」等，

則大致強調：1.學習的對象：除家人之外，

尚有同儕、老師、大眾媒體…等，2.歷程：

模仿與學習會選擇與其性別相宜者的行為

（如 Alexander & Hines 的研究就發現，4
到 8 歲的男童寧可要一個作風男性化的女

孩玩伴，而不願與女性化的男童一起玩）

（簡浩瑜譯，2004）。另外，有關性別角色

學習，並無實證證據顯示父母是同性戀

者，就會造成孩子的性別混亂，如果「親

對子」的性傾向有決定性的影響，也無法

解釋為何異性戀的父母會有同性戀的子

女。 
我們可以理解社工專業需對收養評估

相當謹慎，如 Clarke (2013)便指出，收養

非事件(event)而是過程(process)，它對相關

人：兒童、收養人、原生家庭的影響，是

一種生命的影響，此種影響長達一生。然

而身為中立專業的社工，如果本身對性

別、性傾向有誤解，或對同志族群或同志

家庭的瞭解不足，而做出包含偏見的臆

斷，是有可能以「兒童最佳利益」之名，

行性別歧視之實，不可不慎。 

(三)其他 

收養案件的相關人尚有收養人的社會

資源及支持系統、出養人及兒童本身等。 
收養人的社會資源及支持系統最主要

為其家人，在收養評估中，家人的認同與

支持極為重要，是協助申請人能更妥善扮

演親職角色的重要資源，如果家人不能支

持，通常收養人的合宜性也會大受質疑；

一個出櫃的同志要收養孩子，家人支持或

反對的原因，通常與雙方的親密度有關，

如果關係緊密，通常就會以申請人是否合

宜成為父母做較真實客觀的評估，如果關

係疏離甚至衝突緊張，通常也會有較多的

偏見與歧視。 

另一個為出養人，出養人本身的出養

意願是需要考量的，在被收養人與收養人

的媒合階段，社工人員必要時須能提供有

關收養人的資訊，而出養人則有權利對於

孩子出養後的去向表達意見，因此，若出

養人在當中對於收養人的合宜性產生疑

義，媒合工作便遇到阻礙。而兒童本身能

否對收養提供意見則賴其年齡而定，民法

第 1076-2 條規定，「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

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因而滿七歲以上兒童

也能有表達的空間與權利，實務上由於七

歲以上的收養案件較少，因此兒童能表達

意見的經驗也為少數。由於出養人與兒童

在進行媒合之前都不會認識收養人，對於

一般條件只要能通過社工專業評估，並經

收養審查會同意的，大都不會有太大疑

義，但如果是因為得知收養人的性傾向而

表達不願出養，追根究底，則是因性別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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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而來。不可否認，這確實是一般大眾的

普遍觀點，大家傾向質疑同志能否成為合

適的父母，而出養人更不願在社會對同志

仍有歧視的現況中，將自己的孩子與同志

送做堆。 

伍、落實性別平等於同志收養 

綜合上述，如何落實性別平等於同志

收養，以下提出三項建議： 

(一)檢視並提升專業人員的性別平等意識 

專業人員應包括法官、社會工作者，

及其他任何與收出養工作接觸的師資、工

作員、審查人員等，這些專業人員既從事

同志收養工作，本身的性別平等意識便需

先被檢視，除非其能對性別議題有所接

觸、深入瞭解並也從中獲益，否則很難在

工作中傳遞真正的性別平等，甚至常不自

覺複製或強化了性別的偏見與不平等。如

同婦運團體早在 1980 年代即大聲呼籲，要

落實性別平等教育，需要教師的平等意識

先有所提升（蘇芊玲，2014），而從事收養

工作的專業人員，要能落實性別平等於同

志收養中，就必須先提升自己的性別敏感

度、跳脫傳統性別二分法的框架，對於性

傾向、同志有更多的關懷與瞭解，始能在

工作中實施性別平等與正義。 
檢視個人的性別意識，其範圍應從微

觀到巨觀，有系統的思考性別對自己本

身、家庭、工作，甚至整體社會的影響（曾

雅玲、施欣欣、楊雅玲，2011），另外，良

好的組織環境與健全的督導制度是收出養

社工認為從而獲得工作動力的重要來源

（王慧琦，2012），因此，工作中的同儕、

督導、主管，要能建立彼此互助及監督的

機制，共同幫助及提醒。 
而提升性別平等意識長期來看仍需從

教育著手，建議除在大學專業養成教育中

加強外，也應在工作場域中，加強各工作

人員有關性別與多元文化的教育訓練，以

提升其知識和能力。 

(二)機構應針對評估與裁定內容所潛藏的

性別歧視充分討論並加以修正 

同志收養的複雜性在於反對同志收養

者，會質疑一個同志的性取向 1.能否作為

一個家長的能力與 2.能否合適地組成一個

健康養育孩子的家庭，而贊成同志收養

者，會質疑一個被駁回的案例 1.是導因於

性別歧視與 2.專業機構不中立、不客觀、

不公義。作為一個嘗試想在此議題眾說紛

紜的社會場域中維持中立角度的專業機

構，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對抗和紛爭，並在

這樣的現實環境中保持不偏不倚的專業立

場與判斷，實為挑戰。因此，機構要能構

思在此複雜性中因應各方的意見及反抗的

壓力，並要確認自己能實行性別平等的立

場，因此，評估工具的合宜性便極為重要。 

社工評估的內容需加以檢視是否潛藏

性別歧視，以賴月蜜(2004)歸納六項評估

重點為例：1.收養父母成長背景及人格特

質；2.婚姻關係；3.收養動機及原因；4.
收養態度及計畫；5.生活狀況；及 6.試養

情形。當中除「婚姻關係」不適用同志收

養外，其他評估的內涵也需做討論，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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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項目中，同志的性傾向及性別特

質是否有可能被評估為不利成為父母的人

格特質？「生活狀況」中個人因性傾向而

與同性交往的現象是否被評估為不利孩子

成長的生活環境？ 
因此，建議應另外建立適合同志收養

的評估機制，並且也要能討論並列出在評

估過程中可能產生性別歧視的檢視項目，

並將之書面化。執行的部分，不管是社會

工作者或是法官，組成小組的團隊工作方

式是現階段可行的方法，由於同志收養的

申請目前仍屈指可數，專業的經驗仍稱不

足，因此以團隊方式共同討論、學習、彼

此互為監督，除可以避免個人在執行過程

的偏誤，也可以共同加快成長速度。 

(三)繼續倡導性別平等及多元文化的尊重

與包容 

行政院已在 2012年 1月 1日正式成立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下設四個科（推廣

發展、權利保障、權益促進及綜合規劃），

每科約 10 人，共約 40 人；同年也將行政

院婦權會調整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

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下有約 27-35 人，

整合、協調及督導性別平等事務之推動。

以此看來，政府對於推動性別平等的決心

與作為，是可以肯定的。然而，社會大眾

對於性別議題中，多元性別的包容與理

解，卻仍嫌不足。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

而在多元的時代裡，強調差異、尊重與包

容，尤其在性別與種族方面更是重要（林

麗珊，2013），若我們將同志視為是一種性

別異常者，誤解其行為是對社會上宗教、

道德、法律的挑釁，故以維持社會秩序的

合理性而形成歧視及壓迫，便無疑與倡導

平等的使命背道而馳。 
不可否認的是，在同志收養的議題

中，社會環境所形成的廣大壓迫結構是使

所有收養相關人卻步的原因，出養人擔心

孩子長大的過程必須面對別人異樣的眼

光，收養人擔心一連串申請的過程會不會

受到不平等對待，而即便收養成功，也要

繼續為能否獲得足夠的資源來照顧及保護

孩子憂慮，這是整個鉅視層面的結構問

題，因此解決的方法也必須從鉅視的層面

著手，我們必須提供一個更懂得尊重與包

容多元文化的優質環境，以落實真正的性

別平等。 
（本文作者為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

教授） 
關鍵詞：同志收養、性別平等、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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